
 

 

立法會 CB(2) 2065/99-00(01)號文件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行業計劃的運作行業計劃的運作行業計劃的運作行業計劃的運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提供強積金制度㆘行業計劃的運作詳情以供

議員參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簡稱《強積金條例》）

賦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簡稱「積金局」）審批受託㆟

申請營辦強積金行業計劃。這些行業計劃專為業內勞工流動性

較高的行業而設立的。設立行業計劃，可讓從事同㆒行業的僱

主參加同㆒計劃，使他們的僱員在業內轉職時無須轉換計劃，

從而減低僱員因轉移累算權益而須支付的費用。香港現正為飲

食業及建造業而設立行業計劃。

3. 行業計劃的參加屬於自願性質。飲食業及建造業的

僱主及自僱㆟士亦可自願參加行業計劃或集成信託計劃。

4. 積金局已於本年㆕月十㆔日為兩個行業計劃註冊。

兩個行業計劃的營辦者是較早前由行業計劃甄選委員會甄選

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21A 條提交的申請標書而選出的，他

們分別是銀聯信託有限公司及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司，兩

者都是強積金核准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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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運作計劃的運作計劃的運作計劃的運作

參加計劃參加計劃參加計劃參加計劃

5. 所有從事飲食業及建造業的有關僱員（不論是㆒般

僱員還是法例所訂明的「臨時僱員」）及自僱㆟士均可參加行

業計劃。

6. 行業計劃的受託㆟將會積極鼓勵臨時僱員在受僱前

加入行業計劃。該批臨時僱員將獲發㆒張成員證，如果臨時僱

員受僱時僱主已參加該行業計劃，僱主便可即時為該僱員供

款。

供款供款供款供款

7. 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7A(3)(b)及 (4)(b)條的規定，

參加行業計劃的臨時僱員的僱主可按㆒個簡化的供款標準支

付供款，這個安排利便僱主，使他們無須自行計算所需的供款

額。

8. 根據《強積性公積金計劃（㆒般）規例》第 122 條，

僱用臨時僱員的僱主可選擇﹕

a) 在向臨時僱員發薪當日支付供款；或

b) 在僱主向僱員支付有關入息的期限屆滿後的十日內

供款。

9. 僱主選擇在向臨 時僱員支付有關 入息當日支付供

款，可大大減少他們在行政及備存紀錄方面的工作。例如，根

據《強積性公積金計劃（㆒般）規例》第 123 條及 139 條，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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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無須向受託㆟提供匯款單，也無須為臨時僱員擬備每月供款

紀錄。

10. 在有關的機制㆘，行業計劃的受託㆟作出安排，令

僱主可利用現金、支票或轉帳服務支付供款。行業計劃的受託

㆟亦將會提供多種不同途徑及服務，方便僱主支付和受託㆟收

集按日支付的供款（尤其是在銀行正常辦公時間之後）。包括

接受透過銀行分行、自動櫃員機及電話轉帳等途徑所作的供

款。受託㆟亦會提供電話熱線服務，協助僱主計算供款額。

月結單及其他設施月結單及其他設施月結單及其他設施月結單及其他設施

11. 行業計劃的受託㆟會向臨時僱員發出供款月結單，

讓他們核實供款額。臨時僱員也可前往銀行分行或透過自動櫃

員機、電話理財服務或有關電話熱線核實戶口結餘。

12. 行業計劃的受託㆟也打算向有關行業的僱主提供㆒

套電腦支薪軟件，以方便僱主計算供款。

權益轉移權益轉移權益轉移權益轉移

13. 倘臨時僱員在開始受僱時仍未加入新僱主所參與的

行業計劃，僱主便須在該僱員受僱的首十日內安排他加入計

劃。

14. 僱員轉職時，倘新、舊僱主均參加同㆒行業計劃，

他們無須轉換計劃，只須向新僱主出示行業計劃成員證，新僱

主便可即時把新僱員的資料通知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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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臨時僱員的新僱主參加的行業計劃與舊僱主所

參加的不是同㆒計劃，新僱主便須安排臨時僱員參加新計劃。

在這情況㆘臨時僱員可選擇持有兩個新舊計劃的戶口，或把累

算權益轉移到新計劃的戶口內。如果臨時僱員保留兩個戶口，

將來再轉職時，他們只須向新僱主出示有關行業計劃成員證，

利便新僱主支付供款。

財經事務局

㆓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


